
附件二：名特优食品作坊通用评价规范

1.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名特优食品作坊评价的基本要素，包括原则、

指标和评价方法等方面的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名特优食品作坊

的评价和认定。

2.术语和定义

名特优食品作坊，系指以传统工艺为主，具有较高知名度，

作坊环境整洁，管理规范，产品品质优良的食品小作坊或者小

微食品生产企业。

小微食品生产企业，系指除办公、仓储、晒场等非生产加

工场所外，生产加工场所使用面积不超过 200 平方米的获证食

品生产企业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小作坊通用卫生规范》的术语

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评价原则

3.1 公正性原则：评价应公平、公众、按照工作程序和规

范要求执行，评价实施主体可以是行政监管部门，也可以是行

政监管部门委托的第三方评价机构。

3.2 自愿性原则：名特优食品作坊由食品小作坊或小微食



品生产企业自愿申请，相关实施评价部门按照本评价规范要求

对申请单位的符合性进行审查，并确定其是否符合“名特优食

品作坊”要求。

3.3 持续性原则：评价应是持续性的，取得“名特优食品

作坊”的食品生产单位，应持续符合本评价规范要求，对检查

发现存在不符合情况且在规定时间未达到整改要求的，取消其

“名特优食品作坊”资格。

4.评价指标

4.1 社会性评价

产品在当地及附近区域享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3 年

内未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受到行政机关经济处罚。

4.2 规范性评价

4.2.1 合法有效证件并公示：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取得相关

证照并在有效期内，相关证照在规定区域进行悬挂公示，作坊

生产食品符合证照许可（或登记）范围要求；

4.2.2 厂区及周边环境整洁：选址远离污染源，生活区与

生产加工区域有效分隔，加工区域内无散养动物；生产加工工

艺合理布局，上下工序衔接合理，根据产品生产加工过程对清

洁程度的要求划分作业区，并采取有效分离或分隔措施。

4.2.3 加工区域清洁卫生：直接入口食品加工场所的原料



清洗与加工区、生食与熟食区、内包装与外包装区进行有效分

隔，地面平整无明显积水，墙面平滑无霉变，直接入口食品摊

凉间、内包装间的墙裙铺设到墙顶，开启的窗户装有易于清洁

的防虫害窗纱，食品生产用水的水质符合 GB 5749 的规定，配

备足够的食品、设备、工具和容器的清洗设施，设置更衣、洗

手设施。加工及储存场所具有自然通风或人工通风设施。加工

直接入口食品的摊凉间、内包装间设置空调及空气消毒设施，

地面无明沟设置。各岗位相关人员按规定开展清洁工作，加工

场所内环境（包括地面、排水沟、墙面、顶棚、门窗等）、加工

台面、货架等应保持清洁。

4.2.4 从业人员卫生防护：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

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具备与生产加工

食品相适应的相关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和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掌握相关食品安全知识。加工区域应戴洁净的工作衣、帽。

在操作前应洗净手部，操作过程中保持手部清洁，直接接触直

接入口食品的操作人员，操作前双手清洗消毒，操作中适时消

毒。不在食品处理区内吸烟、饮食或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食品的

行为。身体感觉有可能污染食品的不适主动报告并离开相应食

品生产加工场所。

4.2.5 食品添加剂使用公示：在加工场所或证照悬挂地等



显要位置公示企业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添加数量及使用范

围等，食品添加剂的储存应有专人管理。有固定的场所（或橱

柜）储存食品添加剂，并标识“食品添加剂”字样，盛装容器

上应标明食品添加剂名称。

5.评价的方式与方法

5.1 总体要求：评价工作由设区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统一

组织，对示范创建数量较多的地区，可委托专业的第三方评价

机构实施。

5.2 评价工作应有计划，包括初步确定“名特优食品作坊”

名单，作坊业主提交申请，作坊按照规范要求进行自查，监管

部门对其考核并验收，发放证书等。

5.3 评价包括现场检查、网络公示以及抽查通报等多环

节。现场评价采用百分制，评价结果 90 分及以上的，且网络公

示及抽查未发现问题的，授予“名特优食品作坊”称号。

5.4 对评定为“名特优食品作坊”的食品小作坊或小微食

品生产企业，由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颁发名特优作坊证书，并

向社会统一公告。相关取得“名特优食品作坊”的单位，可以

按照规定格式制作铜牌并悬挂。证书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 2 年

有效。


